
项目准入审核/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管委会或产业合作和转移服务局）

公司设立登记

（商务和市监局）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济发展局）

土地招拍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需评审）

（生态环境局）

节能审查（报告需评审）

（经济发展局）

安全条件审查（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

品）项目需办理，报告需评审）

（应急管理局）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生产、储存危险化学
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

项目需办理，专篇需评审）

（应急管理局）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建设工程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

（城乡发展局）

建设消防工程验收（或备案）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人防验收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城乡发展局）

联合验收内容：
企业进场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城乡发展局）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书（表）

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乡发展局）

供热、供电、通信、供水、排水、供气、

有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政

集团、广电公司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图（化工类项目）

）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城乡发展局）
签字盖章齐全的竣工结算成果文件

区域评估事项：

1.地震安全性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气象影响评估、交通影响评价
（对照区域评估参数及措施，做好相

关工作，不再单独审查）

2.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查审批
（区域评估范围内，不再单独进行审
查；区域评估范围以外，按相关要求

履行审查手续）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乡发展局）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城乡发展局）

消防设计文件（包含消防专篇和消防设计图纸、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临时建筑批准文件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临时）

（城乡发展局）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城乡发展局）

施工排水方案(包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

施的有关材料)及图纸、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排水户
承诺排水隐蔽工程质量合格承诺书、排水户水质合格书

面承诺书

建筑垃圾运输合同、建筑垃圾处置合同、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包含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

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合并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城乡发展局）

人防工程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
地质等原因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
设的要按规定办理人防易地建设
手续，按有关标准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

（城乡发展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总平面外立面设计简本，

总平面图，建筑单体平立剖图纸

办理事项资料：方案核定通知书、人防批复、地勘

报告、设计单位施工图纸

同步建设审批：工程施工图、防护设备订购合同、

人民防空工程项目概况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人民防空工程情况说明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项目备案文件，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交通

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方案

其他辅事项（部分项目需办理）：

1.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审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需办理）

2.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需办理）

3.取水许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需办理）

4.水资源论证（新区纳入取水许可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均需进行水资源论证）

5.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在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需办理）

6.建筑物门（楼）牌编码确认（兰州新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商场、店铺、住宅等需办理建筑物门（楼）牌编码）

7.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办理）

施工图审查（包括消防、人防、
技防、雷电防护装置、绿色建
筑、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等）

（ 施工图审查机构）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编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报告

附件



签字盖章齐全的竣工结算成果文件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

（城乡发展局）

公司设立登记

（商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济发展局）

土地招拍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报告书（表）

需评审）

（生态环境局）

节能审查（报告需评审）

（经济发展局）

安全预评价（金属冶炼，非煤矿山，烟
花爆竹生产、储存项目需编制安全预评

价报告备查）

（应急管理局）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金属冶炼，非煤矿
山，烟花爆竹生产、储存项目需办理，
专篇需评审；其它类型项目需编制安全
设施设计专篇，由企业自行组织审查，

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应急管理局）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申请报告，申请表，总平面外立面设计简本，总

平面图，建筑单体平立剖图纸

办理事项资料：方案核定通知书、人防批复、地勘

报告、设计单位施工图纸

建设工程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消防工程验收（或备案）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人防验收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城乡发展局）

联合验收内容：

企业进场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城乡发展局）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书（表）

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城乡发展局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图（一般工业类项目）

）

供热、供电、供水、排水、供气、通信、

有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政

集团、广电公司）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临时）

（城乡发展局）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城乡发展局）

区域评估事项：

1.地震安全性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气象影响评估、交通影响评价
（对照区域评估参数及措施，做好相

关工作，不再单独审查）

2.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压覆重要矿
产资源审查审批（区域评估范围内，
不再单独进行审查；区域评估范围以

外，按相关要求履行审查手续）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乡发展局）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管委会或产业合作和转移服务局）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合并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城乡发展局）

同步建设审批：工程施工图、防护设备订购合同、

人民防空工程项目概况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人民防空工程情况说明

      

人防工程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
地质等原因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
设的要按规定办理人防易地建设
手续，按有关标准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

（城乡发展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项目备案文件，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交通

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方案

其他辅事项（部分项目需办理）：

1.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审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需办理）

2.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需办理）

3.取水许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需办理）

4.水资源论证（新区纳入取水许可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均需进行水资源论证）

5.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

施；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在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需办理）

6.建筑物门（楼）牌编码确认（兰州新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商场、店铺、住宅等需办理建筑物门（楼）牌编码）

7.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办理）

      
施工图审查（包括消防、人防、
技防、雷电防护装置、绿色建
筑、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等）

（ 施工图审查机构）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编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报告

消防设计文件（包含消防专篇和消防设计图纸、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临时建筑批准文件

施工排水方案(包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

施的有关材料)及图纸、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排水户
承诺排水隐蔽工程质量合格承诺书、排水户水质合格书

面承诺书

建筑垃圾运输合同、建筑垃圾处置合同、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包含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

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



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

图，建筑单体平立剖图纸

办理事项资料：方案核定通知书、人防批复、地勘

报告、设计单位施工图纸

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管委会或产业合作和转移服务局）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济发展局）

土地招拍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节能审查（报告需评审）

（经济发展局）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

（城乡发展局）

建设消防工程验收（或备案）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人防验收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城乡发展局）

联合验收内容：

企业进场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城乡发展局）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书（表）

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乡发展局）

供热、供电、通信、供水、排水、供气、

有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政

集团、广电公司）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城乡发展局）
签字盖章齐全的竣工结算成果文件

区域评估事项：

1.地震安全性评价、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气象影响评估、交通影响评价（对
照区域评估参数及措施，做好相关工

作，不再单独审查）

2.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查审批
（区域评估范围内，不再单独进行审
查；区域评估范围以外，按相关要求履

行审查手续）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乡发展局）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商品房预售许可

（城乡发展局）

公司设立登记

（商务和市监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城乡发展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临时）

（城乡发展局）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合并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城乡发展局）

同步建设审批：工程施工图、防护设备订购合同、

人民防空工程项目概况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人民防空工程情况说明

人防工程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
地质等原因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
设的要按规定办理人防易地建设
手续，按有关标准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

（城乡发展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项目备案文件，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建

设项目用地红线图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交通

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方案

其他辅事项（部分项目需办理）：

1.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审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需办理）

2.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需办理）

3.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

排水等工程设施；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在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需办理）

4.建筑物门（楼）牌编码确认（兰州新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商场、店铺、住宅等需办理建筑物门（楼）牌编码）

5.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办理）

施工图审查（包括消防、人防、
技防、雷电防护装置、绿色建
筑、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等）

（ 施工图审查机构）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编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报告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图（房地产类项目）

消防设计文件（包含消防专篇和消防设计图纸、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临时建筑批准文件

施工排水方案(包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

施的有关材料)及图纸、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排水户
承诺排水隐蔽工程质量合格承诺书、排水户水质合格书

面承诺书

建筑垃圾运输合同、建筑垃圾处置合同、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包含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

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



公司设立登记

（商务和市监局）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济发展局）

建设消防工程验收（或备案）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城乡发展局）
消防设计文件（包含消防专篇和消防设计图纸、建

设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

供热、供电、通信、供水、排水、供气、有

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政集

团、广电公司）

安全条件审查（金属冶炼，生产、储存
烟花爆竹项目需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备
查；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项目需编制

安全评价预报告，报告需评审）

（应急管理局）

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金属冶炼，生产、储
存烟花爆竹，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项目

需办理，专篇需评审）

（应急管理局）

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编制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书（表）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需评审）

（生态环境局）

节能审查（报告需评审）

（经济发展局）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管委会或产业合作和转移服务局）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图（租赁厂房[含技改类]项目）



签订招商引资合同

（管委会或产业合作和转移服务局）

公司设立登记

（商务和市监局）
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经济发展局）

土地招拍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合并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城乡发展局）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生态环境局）

节能审查（节能备案表）

（经济发展局）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总平面外立面设计简本，总

平面图，建筑单体平立剖图纸

建设工程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人防验收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城乡发展局）

联合验收内容：

企业进场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

（城乡发展局）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填写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填写项目节能备案表

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乡发展局）

供热、供电、通信、供水、排水、供

气、有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

政集团、广电公司）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城乡发展局）
签字盖章齐全的竣工结算成果文件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乡发展局）

直接办理

直接办理

直接办理

直接办理

直接办理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同步建设审批：工程施工图、防护设备订购合同、

人民防空工程项目概况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人民防空工程情况说明

人防工程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
地质等原因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
设的要按规定办理人防易地建设
手续，按有关标准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

（城乡发展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项目备案文件，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

区域评估事项：

1.地震安全性评价、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气象影响评估、交
通影响评价（对照区域评估参
数及措施，做好相关工作，不

再单独审查）

2.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审查审批（区域
评估范围内，不再单独进行审
查；区域评估范围以外，按相

关要求履行审查手续）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表、交通

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方案

其他辅事项（部分项目需办理）：

1.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审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需办理）

2.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需办理）

3.取水许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需办理）

4.水资源论证（新区纳入取水许可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均需进行水资源论证）

5.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

水等工程设施；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在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需办理）

6.建筑物门（楼）牌编码确认（兰州新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商场、店铺、住宅等需办理建筑物门（楼）牌编码）

7.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办理）

安全预评价（项目需编制安全

预评价报告备查）

（应急管理局）

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无需报审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编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报告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办理流程图（简易低风险类项目）



项目赋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需评审）

（生态环境局）

节能审查（报告需评审）

（经济发展局）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划拨类项目需办理）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编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

编制项目节能报告书（表）

申请报告，申请表，总平面外立面设计简本，总

平面图，建筑单体平立剖图纸

同步建设审批：工程施工图、防护设备订购合同、

人民防空工程项目概况表、施工图审查合格书；
易地建设审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人民防空工程情况说明

人防工程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
筑要依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确因
地质等原因限制不能同步配套建
设的要按规定办理人防易地建设
手续，按有关标准缴纳人防易地

建设费）

（城乡发展局）

办理事项资料：方案核定通知书、人防批复、地勘

报告、设计单位施工图纸

缴纳基础设施配套费

（城乡发展局）

供热、供电、通信、供水、排水、供气、

有线电视报装
（热力公司、供电公司、通信企业、市政

集团、广电公司）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城乡发展局）

签字盖章齐全的竣工结算成果文件

质量竣工验收监督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土地核验和规划核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消防工程验收（或备案）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人防验收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

（城乡发展局）

联合验收内容：
企业进场施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城乡发展局）
不动产登记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城乡发展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临时）

（城乡发展局）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

（城乡发展局）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文件备案

（城乡发展局）

审查事项

主要申报材料

审批事项流程

资料提交流程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合并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城乡发展局）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

（部分项目需办理）

（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

编制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

（经济发展局）

申请报告，申请表，建设项目核准文件，土地权
属证明文件（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书等），建

设项目用地红线图

其他辅事项（部分项目需办理）：

1.安全预评价（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金属冶炼建设项目、非煤矿山建设项目需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留存备查）

2.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金属冶炼，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生产、储存项目，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项目需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专篇需评审；其它类型项目需编制

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由企业自行组织审查，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3.土地招拍挂（以公开出让方式拿地项目需办理）

4.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5.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和考古许可审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需办理）

6.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或者对原有灌溉用水、供水水源有不利影响的项目需办理）

7.取水许可（直接从江河、湖泊或地下取水并需申请取水许可证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需办理）

8.水资源论证（新区纳入取水许可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均需进行水资源论证）

9.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在江河湖泊上新建、扩建、改建并调整原有功能的水工程；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在

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在国家基本水文监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需办理）

10.建筑物门（楼）牌编码确认（兰州新区范围内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商场、店铺、住宅等需办理建筑物门（楼）牌编码）

11.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的建设项目许可（在重要国家机关、国防军工单位和其他重要涉密单位以及重要军事设施的周边安全控制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需办理）

区域评估事项：

1.地震安全性评价、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气象影响评估、交通
影响评价（对照区域评估参数
及措施，做好相关工作，不再

单独审查）

2.文物保护与考古许可 、压覆
重要矿产资源审查审批（区域
评估范围内，不再单独进行审
查；区域评估范围以外，按相

关要求履行审查手续）

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项目申请报告、项目申
请报告请示文件、其他支持性文件（电网项目需
提供路径批复，涉及拆迁的提供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企业自行提供）

施工图审查（包括消防、人防、
技防、雷电防护装置、绿色建
筑、建筑节能、装配式建筑等）

（ 施工图审查机构）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农业农村和水务局）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评价报告

兰州新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办理流程图

消防设计文件（包含消防专篇和消防设计图纸、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书）、临时建筑批准文件

施工排水方案(包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

施的有关材料)及图纸、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或排水户
承诺排水隐蔽工程质量合格承诺书、排水户水质合格书

面承诺书

建筑垃圾运输合同、建筑垃圾处置合同、建筑垃圾处

理方案(包含建筑垃圾产生种类、数量及周期，建筑垃

圾运输的时间、路线和处理地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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